             黑龙江工程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方案

为了有效地保障我校留学生人身安全，有效提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我校切实贯彻省教育厅、学校的指示要求，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加强预防工作。

1.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合作教育中心领导及各科室负责任人应高度重视留学生安全工作，在安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做好安全工作的有关要求。针对留学生特点，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使他们增强防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2.严格执行我校外教及留学生公寓安全管理制度。非本校学生、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专家公寓外籍教师及学生宿舍，外来人员来访时必须在服务台登记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留学生在节假日期间离校或者请假外出前，必须到所在公寓办理外出登记手续。

3.国际处老师做好留学生的思想工作，注意引导，使留学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避免其对敏感问题发出不必要的言行，减少在公共场所的出行。

二、积极处理出现的留学生突发事件。

   1.在紧急情况出现事，学校相应部门负责人在得知情况发生后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准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客观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利用一切办法保护我校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同时将情况汇报给安全领导小组，险情出现时应及时联系卫生医疗单位及安全保卫部门。

2.保障在我校学习留学生的安全，创造一个稳定、安全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环境。如发现有人以各种方式（包括粘贴标语）对留学生进行威胁恐吓的，应及时制止其行为并向上级领导汇报。肇事者系校内学生的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进行，并通知所在院系；对于肇事者是校外人员的在制止同时应通知我校安全保卫部门协助进行处理，情节严重者要报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3.如果出现大规模针对我校留学生的示威活动，应及时向学校领导和有关上级部门汇报并调动各种力量疏导示威人群，将受到安全威胁的留学生集中在专家公寓3楼实行统一封闭管理，调动各种力量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4.出现重大伤亡时间时，安全领导小组总指挥及相关人员必须及时抵达现场，第一时间联系卫生急救部门级安全保卫部门，尽快控制住局面，采取一切办法将人员伤亡及损失减少至最少，同时向学校领导及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省外办等部门报告情况。

5.注意留学生的防火、防盗以及疾病救治工作。

三、将紧急联系电话及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手机号码告知专家公寓总服务台，如有突发情况发生时留学生公寓服务台必须马上通知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留学生安全工作小组组织机构：

组长：孟中媛（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Tel：13313646777

副组长：曹晓岩（国际合作教育中心副主任）   Tel：13804587666

副组长：温亚林（国际合作教育中心副书记）   Tel：13836172654

组员:

李晓丹（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主任科员）       Tel：14704504916

王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科员）               Tel：13019709928

附：火警电话：119      匪警电话：110   医大二院电话：86662961

校内“110”电话88028110 

黑龙江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电话：53637875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电话：88028737

国际合作教育中心电话：88028957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13年05月28日

